
关于做好台风“卡努”防御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辽滨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管委会，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

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卡努”影响，11 日午后至夜

间，渤海北部偏北风 6～7 级，阵风 8～9 级转偏西风 5～6

级，阵风 7 级。11 日午后盘锦地区偏北风 5～7 级，阵风 8～

9 级。12-13 日，渤海北部东南风转东北风 6～7 级，阵风 8～

10 级；盘锦地区东南风转东北风 4～6 级，阵风 7～8 级。12

日午后至 13 日，我市有小到中雨（5～25 毫米），东南部有

大雨（25～50 毫米）个别乡镇暴雨（50～100 毫米），并伴

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 20～40

毫米。按照市委、市政府领导要求，请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务必保持警惕，全力做好台风“卡努”防御工作，坚决守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现将有关工作紧急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

各地区、各有关单位要进一步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

任，有针对性地落实防控措施。要重视台风降雨天气给我市

安全生产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对易发生安全事故的重点区



域、重点单位、重点环节，务必做到任务明确、责任到人、

措施到位。要加强安全生产检查指导，迅速开展全方位风险

隐患摸排，做到心中有数、防范有序，严防灾害性天气安全

事故的发生。

二、突出重点领域，落实防范措施

各地区、各部门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行业监管责

任、企业主体责任，紧盯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道路交通、

非煤矿山、涉爆粉尘等高危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

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坚决遏制各类事故发生。

危险化学品领域：要加强对危险化学品重点企业进行不

间断的监督检查，督促相关企业制定应急预案，配备必要的

应急救援物资和器材，成立抢险队伍，随时响应。重点加强

对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装置及储存仓库、储罐区防雨措施、

排水阴沟通道等设施的检查，确保完好，对易积水的生产区、

储存区，要采取围堰和加高围墙等措施，同时加强对防雷防

静电、报警仪等安全设施设备的检查，确保安全设施齐全有

效。

交通运输领域：要进一步加强交通运输安全检查，防范

强降雨天气对城市运行和交通的不利影响，重点加强对国省

干道、区县与乡镇道路、城市低洼路段管控，防范台风降雨

天气造成的城市内涝及其对交通、出行的影响。要加大重点

路段的路面巡查和管控力度，恶劣天气期间，应视情采取限



制限速、疏导分流等交通管制措施，防止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以及长时间、大范围的交通拥堵。

建筑施工领域：要加强建筑施工安全管理和检查，对施

工现场排水、脚手架工程、施工用电、临时设施等开展安全

检查，确保消除各项事故隐患。强风大雨期间在建工程应停

止施工并根据情况安排工人撤离施工现场或危险区域，坚决

杜绝恶劣天气强令冒险作业等行为，同时在降雨天气结束、

恢复施工之前，必须逐个环节、逐个部位对施工现场进行全

面细致的安全检查，确保不留隐患方可复工。

农业农村领域：建议土壤饱和地区提前疏通沟渠，及时

排除田间积水，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农田渍涝。建议提前组织

海上作业船只回港避风，撤离海上作业人员，适时关闭涉海、

涉水旅游景点和娱乐设施。做好设施农业及养殖大棚的防风

加固。防范大风对玉米、大豆、水稻等作物造成的倒伏及果

树因风提前落果影响。

城市管理部门：建议加固户外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

被大风刮倒或刮断的搭建物。大风或雷电发生时，公众外出

时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下面停留，应远离大树、电

线杆、简易房等，以免被砸、被压或触电。

非煤矿山、粉尘涉爆、城镇燃气等其他重点行业领域要

提前部署，扎实防范重点部位，全面排查治理问题隐患，确

保隐患整改全方位全覆盖、无死角无遗漏，严防各类次生灾



害发生。

三、加强灾害预警，做好应急准备

各地区和各部门要主动与气象、水务等部门联系对接，

准确掌握气象预警信息，及时通过短信、微信等相关信息平

台，向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和广大人民群众发布预警信息和防

范措施。要认真落实 24 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带班制度，进

一步完善应急预案，补充各类应急物资，确保通讯畅通，做

到灾情响应迅速、应对有效，确保因台风等自然灾害引发的

生产安全事故得到及时有效处置，最大限度降低台风降雨天

气给我市安全生产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保障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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